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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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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起草单位：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中国内燃机学会、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润滑油分公司、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吴江）、中石化石油化工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汪晓伟、王珊、李国田、景晓军、吴春玲、李树生、杨国峰、杜星新、付伟、

房国玺、张西庆、华伦、朱君君、杨鹤、张振华、桃春生、刘志勇、相耀明、刘喆、祝先标、丁磊、林

铁坚、黎华文、危红媛、郝婧、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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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架试验运转质量监控规范 

警告：本文件可能应用于某些有危险性的材料、设备和操作，但未对与此有关的所有安全问题都提

出建议。因此，用户在使用本文件之前有责任制定相应的安全和防护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

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润滑油台架试验运转认证质量监控的资源要求和过程要求，提出了质量监控的基本

方式，以确保润滑油台架试验监控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本文件适用于润滑油试验室开展质量监控活动，其他领域试验室若涉及润滑油检测项目，也可参照

此文件规定的方法和要求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7025-2019  检测和校准试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NB/SH/T 6062-2022  柴油机油综合性能的评定 CA6DM3法 

NB/SH/T 6063-2022  柴油机油综合性能的评定 DCI11法 

NB/SH/T 6064-2022  柴油机油综合性能的评定 WP13法 

NB/SH/T 6065-2022  柴油机油综合性能的评定 2.0CTI法 

T/CSICE 009-2023  发动机关键零部件测量及沉积物评分方法 

T/CSICE 010-2023  发动机润滑油评分员考核与管理规范 

T/CSICE 012-2023  WP13 发动机试验台架建设方法 

T/CSICE 015-2024  F001 发动机台架试验柴油 

T/CSICE 020-2024  2.0CTI试验台架建设方法 

T/CSICE 021-2024  D1规格台架设备要求与试验室管理规范 

T/CSICE 022-2024  D1规格发动机零部件一致性要求与管理规范 

T/CSICE 023-2024  DCI11 发动机试验台架建设方法 

T/CSICE 026-2024  CA6DM3 发动机试验台架建设方法 

CRC NO.20  沉积物评分手册（Deposit Rating Manual）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试验室管理层  management personnel of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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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验室最高管理者领导下负责管理试验室活动的人员。 

3.2 

参比油  reference oil 

已知其性能特性的柴油机油，标定试验台架时作为比较基准。 

3.3 

标准零件  standard parts 

在发动机台架试验中使用，通过试验前后状态的变化对柴油机油性能进行评价的发动机零件。 

4 资源要求 

4.1  总则 

润滑油台架试验室应获得管理和实施试验室活动所需的人员、设施、设备、系统和支持服务，试验

室所属机构应通过由中国内燃机学会试验监控中心的认可。以确保试验前准备工作、试验过程及试验后

测量评分工作的科学性，及时发现试验准备工作、试验测试过程失控对试验结果造成的偏差，提高台架

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4.2  人员 

4.2.1  所有可能影响润滑油试验室活动的人员，包括试验室管理层、台架试验人员、评分员，都应行

为公正、有能力，并按照试验室管理体系要求工作。 

4.2.2 试验室应将影响试验室活动结果的各职能的能力要求制定成文件，包括教育、资格、培训、知

识、技能、经验和职称的要求。 

4.2.3 试验室应确保人员具备开展其负责的润滑油试验的能力，以及评估偏离影响程度的能力。 

4.2.4 试验室管理层应向试验室人员传达其职责和权限。 

4.2.5 试验室应有以下活动的程序，并保存相关记录： 

a）确定润滑油试验相关人员的能力要求，其中评分员应满足《发动机润滑油评分员考核与管理规

范》、《发动机关键零部件测量及沉积物评分方法》的要求，台架试验人员应满足《D1 规格台架试验

人员培训管理办法》的要求； 

b）人员选择：从事润滑油试验的授权签字人、主检、试验员应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或10 年以上相

关检测工作经历，具有发动机或油品专业基础；试验室关键技术人员，如管理层、授权签字人、对检测

方法进行验证或确认人员、报告复核人员，除满足上述学历要求外，还需具备本领域 3 年以上检测工

作经历； 

c）人员培训：应完成包括润滑油认证试验NB/SH/T 6062-2022、NB/SH/T 6063-2022、NB/SH/T 6064-

2022及NB/SH/T 6065-2022标准、检验操作、仪器设备工作原理及维护使用、操作规程、检测项目的安

全知识、实验室安全与防护等检验工作所需知识、质量手册、程序文件、岗位职责的上岗前培训，并保

存记录表； 

d）人员监督：试验人员应接受所授权项目全流程的现场监督，包括但不限于样品确认及前处理准

备、试验设备调试、设备标定、各参数条件的设置等环节，并保存记录表； 

e）人员授权：对完成培训和监督的人员进行能力授权； 

f）人员能力监控：应定期对已授权人员进行能力监控，确保其授权能力持续有效。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现场试验确认、利用内外部质量控制、书面核查等。 

4.2.6 试验室应授权人员从事润滑油试验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活动： 

a）开发、修改、确认和验证润滑油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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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分析试验结果； 

c）报告、审查和批准结果。 

4.3  设施和环境条件 

4.3.1 设施和环境条件应适合试验室活动，不应对结果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试验室应确保试验设施

及环境条件应满足 NB/SH/T 6062-2022、NB/SH/T 6063-2022、NB/SH/T 6064-2022、NB/SH/T 6065-

2022、T/CSICE 020-2024、T/CSICE 026-2024、T/CSICE 012-2023、T/CSICE 023-2024等标准要求，

并将所必须的要求形成文件。 

4.3.2 润滑油认证试验台架应在试验监控中心申请备案，包括但不限于： 

a）备案台架编码； 

b）单位名称； 

c）台架实验室名称； 

d）台架名称； 

e）台架位置； 

f）参比油试验情况； 

g）台架照片； 

h）检验用仪器、设备。 

4.3.3 润滑油试验室应实施、监控并定期评审控制设施的措施，这些措施应包括但不限于： 

a）进入和使用影响润滑油试验室活动区域的控制； 

b）预防对试验室活动的污染、干扰或不利影响。 

4.3.4 试验室应配备处理紧急事故的装置、器材和物品，如烟雾自动报警器、灭火器材、防护用具、

意外伤害所需药品等。 

4.4  设备 

4.4.1 润滑油试验室应获得开展 NB/SH/T 6062-2022、NB/SH/T 6063-2022、NB/SH/T 6064-2022及

NB/SH/T 6065-2022标准试验活动所需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发动机、测功机、油耗仪、进气空

调、温湿度传感器、机油称量车等。试验设备应能达到标准中所要求的测量不确定度，以提供有效结

果。其中，台架标定试验周期为 18个月或试验油试验次数累计达 12次，以先到者为准。 

4.4.2 试验前，发动机装配时应保证使用与 NB/SH/T 6062-2022、NB/SH/T 6063-2022、NB/SH/T 

6064-2022及 NB/SH/T 6065-2022标准中一致的标准零件，并满足 T/CSICE 022-2024标准要求。 

4.4.3 试验室应有处理、运输、储存、使用和按计划维护设备的程序，定期进行设备维护，以确保其

功能正常并防止污染或性能退化。 

4.4.4 试验室应对所使用的设备制定校准方案，定期进行校准、检定、核查、期间核查等，建立报告

结果的计量溯源性。 

4.4.5 所有需要校准或规定有效期的设备应使用标签、编码或其他方式予以标识，以使设备使用者方

便地辨识校准状态或有效期。 

4.4.6 由联盟有偿供给的柴油和参比油，应当科学保存，统一放置。合理发放样品油，填写发放记

录。 

4.4.7 试验监控中心应定期对 F001柴油的性能指标进行抽查，对比不同批次抽查油品的性能，保证

油品性能的一致性。 

4.4.8 试验室应保存对试验室活动有影响的设备记录。适用时，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 

a）设备的识别，包括软件和固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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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制造商名称、型号、序列号或其他唯一性标识； 

c）设备符合规定要求的验证证据； 

d）当前的位置； 

e）校准日期、校准结果、设备调整、验收准则、下次校准的预定日期或校准周期； 

f）与设备性能相关的维护计划和已进行的维护； 

g）设备的损坏、故障、改装或维修的详细信息。 

4.5  外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4.5.1 试验室应有以下活动的程序，并保存相关记录： 

a）试验所采用的F001柴油、润滑油和标准零件应满足特定的参数要求：F001柴油需满足《F001 

发动机台架试验柴油》的性能指标要求，F001柴油、参比油和标准零件应由内燃机学会试验室监控中心

（CTMC）委托供应商统一配备； 

b）试验室监控中心（CTMC）委托供应商提供的F001柴油需定期抽查，并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

报告； 

c）在使用外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前，或直接提供给客户之前，应确保其符合试验室规定的要求，

或者适用时满足本标准的相关要求； 

d）试验室应确保购买的所有影响检测质量的供应品、试剂和易耗品，只有在经检验或以其他方

式验证了符合有关检测方法中规定的标准规范或要求之后才投入使用。选择的服务和使用的供应品应

符合规定的要求。应保存有关符合性检查的记录。 

4.5.2 试验室应与外部供应商沟通，明确以下要求： 

a）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b）验收准则； 

c）能力，包括人员所具备的资格，润滑油试验中间油样检测要求外部供应商具备相关检测资质

和能力。 

5 过程要求 

5.1  方法的选择、验证 

5.1.1 试验室应使用 NB/SH/T 6062-2022、NB/SH/T 6063-2022、NB/SH/T 6064-2022及 NB/SH/T 

6065-2022标准开展试验室活动，适当时，包括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以及数据分析。 

5.1.2 NB/SH/T 6062-2022、NB/SH/T 6063-2022、NB/SH/T 6064-2022及 NB/SH/T 6065-2022的标准

文本、作业指导书、标准实施细则、设备操作规程、原始记录模板，应保持现行有效并易于人员获

取。 

5.2  检测或校准物品的处置 

5.2.1 试验室应有运输、接收、处置、保护、储存、保留、清理或返还检测或标准物品的程序，包括

为保护检测或标准物品的完整性以及试验室与客户利益需要的所有规定。在处置、运输、保存、等

候、制备、检测过程中，应注意避免物品变质、污染、丢失或损坏。应遵守随物品提供的操作说明。 

5.2.2 试验室应对检测或标准物质有明确清晰的标识，物品试验室负责的期间内应保留该标识。样品

应编号登记，加施唯一性标识，标识的设计和使用应确保不会在样品或涉及到的记录上产生混淆。 

5.2.3 如物品需要在规定环境条件下储存或调置时，应保持、监控和记录这些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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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技术记录 

5.3.1 试验室应确保每一项试验室活动原始的观察结果、数据和计算应在观察或获得时予以记录，并

应按特定任务予以识别。台架试验过程录像和试验数据实时记录上传至指定的记录系统或试验结束 2

小时内上传至指定网络存储空间。技术记录应包括每项试验室活动以及审查数据结果的日期和责任

人，原始数据完整且符合试验室操作规范。 

5.3.2 试验室应确保技术记录的修改可以追溯到前一个版本或原始观察结果。应保存原始的以及修改

后的数据和文档，包括修改的日期、标识修改的内容和负责修改的人员。 

5.4  确保结果的有效性 

5.4.1  试验室应有监控结果有效性的程序。记录结果数据的方式应便于发现其发展趋势，如可行，应

采用统计技术审查结果。试验室应对监控进行策划和审查，适当时，监控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 

a）使用标准物质或质量控制物质； 

b）使用其他已校准能够提供可溯源结果的仪器； 

c）测量和检测设备的功能核查； 

d）适用时，使用核查或工作标准，并制作控制图； 

e）测量设备的期间核查； 

f）使用相同或不同方法重复检测或校准； 

g）留存样品的重复检测或重复校准； 

h）物品不同特性结果之间的相关性； 

i）审查报告的结果； 

j）实验室内比对； 

k）盲样测试。 

5.4.2 可行和适当时，润滑油认证试验室应通过与其他润滑油试验室的结果比对监控自身的能力水

平。监控应予以策划和审查，并保留相关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种或两种措施： 

a）参加能力验证； 

b）参加除能力验证之外的实验室间比对。 

5.5  报告结果 

5.5.1   总则 

5.5.1.1  结果在发出之前应经过审查和批准。 

5.5.1.2  试验室应准确、清晰、明确和客观地出具结果，并且应包括客户同意的、解释结果所必需的

以及所用方法要求的全部信息。实验室通常以报告的形式提供结果（例如检测报告或抽样报告）。所

有发出的报告应作为技术记录予以保存。 

5.5.2  报告的要求 

a）报告标题； 

b）试验室的名称和地址； 

c）报告的唯一性编号，每页标明页码和总页数，结尾处有结束标识； 

d）客户的名称和联络信息； 

e）样品名称和必要的样品描述、原始标记、唯一性受理编号； 

f）样品接收日期、试验日期、报告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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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检测项目、检测结果和检测方法，若采用非标准方法检测的项目应明示； 

h）授权签字人签字(签章)，加盖检测机构印章； 

i）类似“检测结果仅对送检样品负责”的声明。 

5.5.3   报告的控制 

5.5.3.1  检测报告应有一种或几种规范格式，内容应包括必需的全部信息和客户在委托合同上列明的

要求。如果不能满足客户全部要求，应与客户联系，说明理由并在委托合同上注明。 

5.5.3.2  授权签字人审核报告和记录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完整性，确认各项内容正确无误后在检测报

告上签字。 

5.5.3.3  当试验室因技术或管理上原因引起检测报告的有效性发生疑问时，应立即告知客户在使用检

测数据时可能受到的影响。 

5.5.3.4  必要时试验室应规定检测报告的有效期限。 

5.5.3.5  试验室对报告中的所有信息负责,客户提供的信息除外。客户提供的数据需进行核对，并应

予明确标识。此外,当客户提供的信息可能影响结果的有效性时，报告中应有免责声明。 

5.5.3.6  当更改、修订或重新发布已发出的报告时，应在报告中清晰标识修改的信息，适当时标注修

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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